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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垃圾袋，包括袋体、隔层、第

一抽绳和第二抽绳，隔层设置在袋体的中部并将

袋体的内腔分隔成第一袋体和第二袋体，第一袋

体的袋口上设有第一抽绳孔，第一抽绳贯穿设置

在第一抽绳孔，且第一抽绳的两端位于第一抽绳

孔的外部，第二袋体的袋口上设有第二抽绳孔，

第二抽绳贯穿设置在第二抽绳孔，且第二抽绳的

两端位于第二抽绳孔的外部，第一袋体的内壁上

设有除臭层，第一袋体的底部设有排水口，排水

口上设有用于密封排水口的密封盖，第一抽绳的

颜色与第二抽绳的颜色不相同，第一袋体的外层

印刷有不可回收的标志，第二袋体的外层印刷有

可回收的标志。本发明具有垃圾分类方便的优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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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垃圾袋，其特征在于，包括袋体、隔层、第一抽绳和第二抽绳，所述隔层设置在所

述袋体的中部并将所述袋体的内腔分隔成第一袋体和第二袋体，所述第一袋体的袋口上设

有第一抽绳孔，所述第一抽绳贯穿设置在所述第一抽绳孔，且所述第一抽绳的两端位于所

述第一抽绳孔的外部，所述第二袋体的袋口上设有第二抽绳孔，所述第二抽绳贯穿设置在

所述第二抽绳孔，且所述第二抽绳的两端位于所述第二抽绳孔的外部，所述第一袋体的内

壁上设有除臭层，所述第一袋体的底部设有排水口，所述排水口上设有用于密封所述排水

口的密封盖，所述第一抽绳的颜色与所述第二抽绳的颜色不相同，所述第一袋体的外层印

刷有不可回收的标志，所述第二袋体的外层印刷有可回收的标志。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垃圾袋，其特征在于，所述袋体的表面设有粘合条。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垃圾袋，其特征在于，所述粘合条上覆盖有分离纸。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垃圾袋，其特征在于，所述除臭层内设有活性炭粉。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垃圾袋，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水口内设有过滤网。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垃圾袋，其特征在于，所述密封盖内设有密封胶圈。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垃圾袋，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水口与所述密封盖通过螺纹连接。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垃圾袋，其特征在于，所述袋体、所述第一抽绳和所述第二抽绳

均由生物可降解材料制成。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垃圾袋，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抽绳上设有第一松紧扣。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垃圾袋，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抽绳上设有第二松紧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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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垃圾袋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日用品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涉及一种垃圾袋。

背景技术

[0002] 为了减少生活垃圾对环境的污染，国内很多城市都开始提倡居民对生活垃圾进行

分类，便于清洁工人能较为方便地将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进行分类处理，目前的做

法主要是提倡居民使用两个垃圾桶分别盛装两类垃圾，然而多数居民的环保意识并不强，

一般会认为准备两个垃圾桶比较麻烦，造成垃圾分类无法很好地落到实处。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问题在于，提供一种垃圾分类方便的垃圾袋。

[0004]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垃圾袋，包括袋体、隔层、第一抽绳和

第二抽绳，所述隔层设置在所述袋体的中部并将所述袋体的内腔分隔成第一袋体和第二袋

体，所述第一袋体的袋口上设有第一抽绳孔，所述第一抽绳贯穿设置在所述第一抽绳孔，且

所述第一抽绳的两端位于所述第一抽绳孔的外部，所述第二袋体的袋口上设有第二抽绳

孔，所述第二抽绳贯穿设置在所述第二抽绳孔，且所述第二抽绳的两端位于所述第二抽绳

孔的外部，所述第一袋体的内壁上设有除臭层，所述第一袋体的底部设有排水口，所述排水

口上设有用于密封所述排水口的密封盖，所述第一抽绳的颜色与所述第二抽绳的颜色不相

同，所述第一袋体的外层印刷有不可回收的标志，所述第二袋体的外层印刷有可回收的标

志。

[0005] 作为本发明优选的方案，所述袋体的表面设有粘合条。

[0006] 作为本发明优选的方案，所述粘合条上覆盖有分离纸。

[0007] 作为本发明优选的方案，所述除臭层内设有活性炭粉。

[0008] 作为本发明优选的方案，所述排水口内设有过滤网。

[0009] 作为本发明优选的方案，所述密封盖内设有密封胶圈。

[0010] 作为本发明优选的方案，所述排水口与所述密封盖通过螺纹连接。

[0011] 作为本发明优选的方案，所述袋体、所述第一抽绳和所述第二抽绳均由生物可降

解材料制成。

[0012] 作为本发明优选的方案，所述第一抽绳上设有第一松紧扣。

[0013] 作为本发明优选的方案，所述第一抽绳上设有第二松紧扣。

[0014] 实施本发明的一种垃圾袋，与现有技术相比较，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5] 本发明由第一袋体和第二袋体两个袋体组成，第一抽绳的颜色与第二抽绳的颜色

能够引导用户将垃圾分类放置，通过第一袋体外层的不可回收的标志与第二袋体外层的可

回收的标志，使环卫工人不用打开抽绳即可清楚第一袋体和第二袋体内的垃圾种类，提高

其工作效率，回收可回收垃圾时，关闭第一抽绳开启第二抽绳即可将可回收垃圾取出；此

外，除臭层能够减轻袋体内的气味，而且通过开启排水口能够将第一袋体内的污水排出，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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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第一袋体内的垃圾时，污水飞溅而污染环境。

附图说明

[0016]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的附图作简单地介

绍。

[0017] 图1是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垃圾袋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19]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术语“中心”、“纵向”、“横向”、“上”、“下”、

“前”、“后”、“左”、“右”、“竖直”、“水平”、“顶”、“底”“内”、“外”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

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发明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

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

本发明的限制。此外，术语“第一”、“第二”、“第三”仅用于描述目的，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

示相对重要性。

[0020] 如图1所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一种垃圾袋，包括袋体1、隔层2、第一抽绳3和第

二抽绳4，所述隔层2设置在所述袋体1的中部并将所述袋体1的内腔分隔成第一袋体5和第

二袋体6，所述第一袋体5的袋口上设有第一抽绳孔，所述第一抽绳3贯穿设置在所述第一抽

绳孔，且所述第一抽绳3的两端位于所述第一抽绳孔的外部，所述第二袋体6的袋口上设有

第二抽绳孔，所述第二抽绳4贯穿设置在所述第二抽绳孔，且所述第二抽绳4的两端位于所

述第二抽绳孔的外部，所述第一袋体5的内壁上设有除臭层，优选的所述除臭层内设有活性

炭粉，所述第一袋体5的底部设有排水口，所述排水口上设有用于密封所述排水口的密封

盖，所述第一抽绳3的颜色与所述第二抽绳4的颜色不相同，所述第一袋体5的外层印刷有不

可回收的标志，所述第二袋体6的外层印刷有可回收的标志。

[0021] 本发明由第一袋体5和第二袋体6两个袋体1组成，第一抽绳3的颜色与第二抽绳4

的颜色能够引导用户将垃圾分类放置，通过第一袋体5外层的不可回收的标志与第二袋体6

外层的可回收的标志，使环卫工人不用打开抽绳即可清楚第一袋体5和第二袋体6内的垃圾

种类，提高其工作效率，回收可回收垃圾时，关闭第一抽绳3开启第二抽绳4即可将可回收垃

圾取出；此外，除臭层能够减轻袋体1内的气味，而且通过开启排水口能够将第一袋体5内的

污水排出，取出第一袋体5内的垃圾时，污水飞溅而污染环境。

[0022] 示例性的，所述袋体1的表面设有粘合条，所述粘合条上覆盖有分离纸，使用时，掀

开粘合条上的分离纸，将粘合条粘在垃圾桶上，避免袋体1出现滑落。

[0023] 示例性的，所述排水口内设有过滤网，避免细小的垃圾从排水口排出。

[0024] 示例性的，所述排水口与所述密封盖通过螺纹连接，所述密封盖内设有密封胶圈，

保证排水口与密封盖之间的密封性。

[0025] 示例性的，所述袋体1、所述第一抽绳3和所述第二抽绳4均由生物可降解材料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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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不会造成环境污染。

[0026] 示例性的，所述第一抽绳3上设有第一松紧扣7，所述第一抽绳3上设有第二松紧扣

8，打开或关闭第一袋体5和第二袋体6方便快捷。

[0027] 以上所揭露的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当然不能以此来限定本发明之权利

范围，因此依本发明申请专利范围所作的等同变化，仍属本发明所涵盖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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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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